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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国泰君安”）作为桂

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达股份”、“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对福达股份 2022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655号文《关于核准桂林福达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的核准，公司于2015年12月向第一创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等5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59,848,925股，

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17.21元，实际已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3,000.00万元，扣

除各项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1,257.80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金额为101,742.20万

元。该募集资金已于2015年12月23日到位。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华普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会验字[2015]4068号《验资报告》验证。 

2、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至2015年12月23日，上述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

项目累计已投入10,440.26万元；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10,440.26万元，补充流动资金10,720.00万元。截

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非公开募集资金累计使用101,201.79万元，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项目金额为90,457.49万元，其中本报告期内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金额为

5,750.88万元；累计补充流动资金10,744.3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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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后，募集资金可用余额为540.51万元，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累计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70.20万元，其中本报告期利息收入

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2.69万元；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协议存款的累计

利息收入3,645.36万元，其中本报告期协议存款的利息收入为32.24万元；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累计投资收益为1,450.89万元，其中本报告期无理

财产品的投资收益。此外，本期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手续费扣款不足，转入资金0.10

万元。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可用余额合计为5,706.96万元，其中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余额合计220.69万元；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信用证保证金余额786.00万

元；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4,700.00万元。此外，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销户转入

基本户金额0.27万元。 

（二）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663号文《关于核准桂林福达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的核准，公司于2021年6月向广西农垦资本管理

集团有限公司等7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54,189,941

股，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5.37元，实际已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9,100.00万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792.85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金额为28,307.15万元。

该募集资金已于2021年6月30日到位。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容诚验字[2021]230Z0143号《验资报告》验证。 

2、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非公开募集资金累计使用6,278.27万元，累计投

入募集资金项目金额为6,278.27万元，其中本报告期内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金额

为6,278.27万元。 

扣除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后，募集资金可用余额为22,028.88万元，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累计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3.46万元，其中本报告期利息收

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3.38万元；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协议存款的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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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利息收入157.70万元，其中本报告期协议存款的利息收入为80.66万元；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累计投资收益为4.19万元，其中本报告期理财产品

的投资收益为4.19万元。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可用余额合计为22,194.23万元，其中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余额合计71.28万元；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信用证保证金余额132.95万元，

募集资金定期及协议存款余额1,990.00万元；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0万元。 

二、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根据相关法规的规定，遵循规范、安全、高效、透明的原则，公司制定了《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审批、使用、管理与监督做出了明确的规

定，以在制度上保证募集资金的规范使用。 

（一）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2020年5月26日，公司与保荐机构国泰君安、交行桂林分行签署了《桂林福达

股份有限公司之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桂林福达曲轴有限公

司、桂林福达齿轮有限公司、公司合资公司桂林福达阿尔芬大型曲轴有限公司与保

荐机构国泰君安、桂林银行临桂支行、兴业银行桂林分行、交行桂林分行、浦发银

行桂林支行签署了《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之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银 行 名 称 银行帐号 余额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分行 453813000018010041944 18.7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分行 453813000018010042289 0.04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分行 555010100100152234 96.77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桂林支行 41020078801700000072 0.09 

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桂支行 000651766800530 0.00 

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桂支行 000651766800558 0.00 

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桂支行 000651766800549 105.09 

合    计  22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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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截至2022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信用证保证金余额为786.00

万元；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4,700.00万元；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销户转入基本

户金额0.27万元。 

（二）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2021年7月12日，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桂林福达重工锻造有限公司与桂林银行临

桂支行和国泰君安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在桂林银行临桂支行开设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账号：660000004357100125）。四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

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四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2022年4月，公司2020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由“大型曲轴精密锻造生产线项

目”变更为“新能源汽车电驱动系统高精密齿轮智能制造建设项目（一期）”。

2022年5月20日，公司与国泰君安证券、桂林银行临桂支行签订了《桂林福达股份

有限公司、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桂支行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在桂林银行临桂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

660000001084100204）。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

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银 行 名 称 银行帐号 余额 

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桂支行  660000004357100125 0.00 

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桂支行 660000001084100204 71.28 

合    计  71.28 

此外，截至2022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定期及协议存款余额1,990.00万元；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信用证保证金余额为132.95万元；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0万元。 

三、 2022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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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际投入相关项

目的募集资金款项共计人民币90,457.49万元（不含补充流动资金部分），具体使用

情况见附表1。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际投入相关项

目的募集资金款项共计人民币6,278.27万元（不含补充流动资金部分），具体使用

情况见附表2。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入与置换情况 

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已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投资项目，截至 2015

年 12 月 23 日止，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已投入 10,440.26 万元；

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10,440.26 万元，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已于

2015 年 12 月 29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并经由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会专字[2015]4048

号验证。 

2017 年，公司子公司桂林福达曲轴有限公司在投资建设“年产 40 万件曲轴自

动化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时，由于财务人员操作失误，本该使用募集资金支付的

816.28 万元设备款，公司使用了自筹资金支付。为了保持“年产 40 万件曲轴自动

化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资金使用的一致性和完整性，2017 年当年公司核查发现

后立即对上述项目已支付款项进行调换，将募集资金专户中的 816.28 万元转入公

司全资子公司桂林福达曲轴有限公司账户。根据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

上述事项构成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的情况。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4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补充确认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上

述 2017 年使用募集资金合计 816.28 万元置换已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并经由容

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容诚专字[2022]518Z0806 号验证。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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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12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3.50亿元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其中；（1）使用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1.00

亿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2）使用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2.50

亿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

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截止2022年7月12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临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募集资金人民币3.5亿元全部归还并转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2022年7月13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2.7亿元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其中：（1）使用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7,000

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2）使用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20,000

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均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2.47亿元。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2年1月25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3,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大额存

单等流动性好、安全性高的保本型产品，购买的理财产品期限不得超过12个月，不

得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本次现金管理有效期为12个月，理财额度可

以在12个月内滚动使用，以12个月内任一时点的理财产品余额计算。 

2022年2月10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2,000.00万元购买了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本金保障型收益凭证天汇宝2号定制VIP，期限为27天。2022

年3月9日，公司已到期赎回上述理财产品，收回本金2,000.00万元，实际获得理财

收益人民币41,927.04元。本金及收益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



9 

贷款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

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因募投项目尚未实施完毕，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发生变更情况 

1、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发生变更情况 

2017 年 3 月，公司将原计划投入“公司重型汽车离合器和乘用车离合器升级

改造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2,000.00 万元）用于投资新建“年产 40 万件曲轴自

动化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公司将原计划投入“襄阳曲轴产品升级与智能化改造

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5,000.00 万元）用于投资新建“年产 40 万件曲轴自动化

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上述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2017 年 11 月，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议案》，此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未涉及新增项目，仅对原募投项目

金额进行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调整情况：新增 5,000 根船用发动机曲轴项

目金额由 45,400.00 万元调整为 35,400.00 万元；年产 40 万件曲轴自动化生产线

技术改造项目金额由 7,000.00 万元调整为 17,000.00 万元。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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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6 月，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的议案》，公司对“新增 5,000 根船用发动机曲轴项目”进

行调整：①实施主体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桂林福达曲轴有限公司调整为公司与

MaschinenfabrikAlfingKeβlerGmbH 共同出资在桂林市设立的合资公司“桂林福

达阿尔芬大型曲轴有限公司”；②项目总投资 4,800.00 万欧元，其中一期项目公

司出资额为 800.00 万欧元，约为 6,000.00 万元人民币；③计划使用的募集资金金

额从 35,400.00 万元调整为 4,000.00 万元，其中，公司以原募投项目的固定资产

实物出资 1,430.00 万元，募集资金现金出资 2,570.00 万元；④项目名称变更为“大

型曲轴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在该项目变更后，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31,400.00

万元拟分别用于如下项目：①年产 40 万件曲轴自动化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金额由

17,000.00 万元调整为 20,500.00 万元；②投资新建 6K（6T）、6L、A15 曲轴生产

线产能提升技术改造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5,000.00 万元；③投资新建商用车曲轴生

产线产能提升技术改造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9,000.00 万元；④投资新建乘用车曲轴

自动化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二期）使用募集资金 13,900.00 万元。此外，原募投

项目“新增 5,000 根船用发动机曲轴项目”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2,595.53 万元，

在调整为“大型曲轴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后，拟将原募投项目中的 1,430.00 万

元固定资产转入合资公司，原募投项目已累计投入金额的差额部分 1,165.53 万元，

公司已以自有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9 年 11 月，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年产

40 万件曲轴自动化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的议案》，此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未涉

及新增项目，仅对原募投项目金额进行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调整情况：乘

用车曲轴自动化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二期）金额由 13,900.00 万元调整为

9,400.00 万元；年产 40 万件曲轴自动化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金额由 20,500.00 万

元调整为 25,000.00 万元。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四

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见附表 3。 

2、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发生变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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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4 月，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变更的议案》，将原计划投入“大型曲轴精密锻造生产线项目”的募集资

金 28,307.15 万元用于投资“新能源汽车电驱动系统高精密齿轮智能制造建设项

目（一期）”。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见附表 4。 

（二）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2022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3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西监管局《关于对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2022]22 号）（以下简称“《警示函》”）。于 2022 年 12 月 6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

易所出具的《关于对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及有关责任人予以监管警示的决定》（以

下简称“《监管警示》”）。公司在收到《警示函》与《监管警示》后高度重视，及时

向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相关部门进行了传达，对《警示函》中涉及的

问题进行了全面核查和针对性的分析研讨，同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5 号——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整改措施，明确责任，并对

《警示函》与《监管警示》中涉及的问题进行了整改，具体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相

关的问题及其整改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专户设立未履行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15 年和 2020 年 2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公司设立的与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有关的专项账户未履行董事会批准程序，不符合《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第四条、《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证监会公告[2022]15 号)第五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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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措施： 

经公司核查，上述问题系公司对募集资金专户开立的审议程序理解存在偏差。

对此公司一方面由董事会秘书组织全体董事、相关财务及证券工作人员针对募集资

金专户设立未授权等问题进行《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专项培训》，认真学习《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

易所相关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确保今后公司能严格按照

相关规则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 

另一方面，公司核查了目前仍在正常使用的 2015 年和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

票设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具体情况，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要求，

于 2022 年 10 月 21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确

认设立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对相关募集资金专户设立补充履行了董事会审议程

序，并进行了披露。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福达股份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64）。后续

公司将持续监督，确保今后能严格按照相关规则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履行相应的审

议程序。 

（二）募集资金置换不规范 

公司子公司桂林福达曲轴有限公司于 2017 年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

项目的自有资金，涉及金额 816.28 万元。该置换事项未经董事会审议通过，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鉴证报告，未经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亦未按要求予以披露。上述情形不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一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第十条规定，同时涉及事

项未按要求披露，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第二

条第一款规定。 

整改措施： 

针对募集资金置换不规范问题，公司董事会秘书组织相关工作人员进行核查，

发现该问题系财务人员付款时操作失误，误将自有资金作为募集资金支付项目款，

发现该问题后又将资金从募集资金专户归还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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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公司一方面由董事会秘书以及财务总监组织相关财务工作人员针对募集

资金置换不规范等问题进行《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专项培训》，学习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则，强化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意识，同时公司已建立

内部审核机制，定期对募集资金使用与管理进行审查，严格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

杜绝再次出现类似行为。另一方面，公司针对上述子公司于 2017 年使用募集资金

816.28 万元置换先期投入自有资金的具体情形进行了核查，并根据《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等法律法规，补充履行了相关审议程序，于 2022 年 11 月 4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确认使

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对相关募集资金置换事项补充履行了

审议程序，会计师事务所已出具鉴证报告，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已发表明确同意意

见，并按要求予以了披露。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披露的《福达股份关于补充确认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2-072）、《福达股份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相关

议案的独立意见》、《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年产 40 万件曲轴

自动化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的鉴证报告》、《关于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专项核查意见》。 

后续公司将加强管理，定期对募集资金使用与管理进行审查，严格规范募集资

金的使用，杜绝再次出现类似行为。 

（三）未严格按照约定用途使用募集资金 

2016 年 6 月、2017 年 3 月，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部分募投项目资金存在

不同项目间交叉混用情况，涉及金额合计 1,590.28 万元，均已在当年完成整改。

上述专户资金混用情形不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第五条规定。 

整改措施： 

针对未按约定使用募集资金问题，经董事会秘书及财务总监的组织核查，发现

上述问题是由于 2015 年非公开发行的再融资项目，募投项目和募集资金账户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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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同时管理募集资金项目的财务人员有更换，在付款时出现财务人员错误使用了

募投账户，造成了账户间交叉付款，相关问题均已在当年完成整改。对此，公司董

事会秘书以及财务总监已组织相关财务工作人员针对募集资金交叉混用等问题进

行《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专项培训》，学习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法律法规及相关

规则，强化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意识，同时公司已建立内部审核机制，定期对募

集资金使用与管理进行审查，严格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杜绝再次出现类似行为。 

（四）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及披露不规范 

一是未对在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3 月及 2019 年 4 月至 2020 年 3 月期间

循环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未获取独立董

事、监事会、保荐机构明确同意意见并予以披露。二是未披露 2017 年 3 月至 2019

年 3 月循环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的现金管理事项。上述情形不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

会公告[2012]44 号)第七条第三款规定，同时涉及事项未按要求披露，违反了《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第二条第一款规定。 

整改措施： 

经核查，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3 月期间购买理财是由于财务工作失误，在

前次董事会决议失效期间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2019 年 4 月至 2020 年 3 月期

间，公司使用的募集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等，相关工作人员对理财产品的范围存在

误解，未将结构性存款视为理财产品，并提交董事会进行审议及披露。2017 年 3

月至 2019 年 3 月公司循环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属于银行存款，相关

工作人员对理财产品的范围存在误解，未将结构性存款视为理财产品，因而未进行

披露。 

针对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存在的问题，一方面公司董事会秘书以及财务总监已组

织相关财务人员、证券工作人员针对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审议及披露不规范等问题进

行《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专项培训》，认真学习《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规

则，明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范围，强化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审议程序及



15 

相关信息披露事项，并要求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内部规章制度和定期

审查制度，严格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积极维护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 

另一方面，公司针对上述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及披露不规范问题进行了仔细核

查，并补充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及披露义务。具体如下： 

1、公司核查了在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3 月及 2019 年 4 月至 2020 年 3

月期间循环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并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2 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

等法律法规，补充履行了相关审议程序，于 2022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第三十一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确认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对相关未审议的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事项进

行了补充审议，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已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并按要求予以了披露。 

2、公司核查了未披露的在 2017 年 3 月至 2019 年 3 月循环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购买结构性存款的具体情况，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上述未披露的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的具体事项进行了补充披露。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福达股份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2-067）、《福达股份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2-068）、《福达股份关于补充确认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事项暨补充披露现金管理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9）、《福达股份独立

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补充确认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事项的核查意见》。 

后续公司将继续加强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审议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事项，并督促相关责任人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内部规章制度和定期审查

制度，严格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积极维护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 

六、会计师对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鉴证意见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福达股份董事会编制的《桂林福达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的专项报告》进行了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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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并出具了《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容诚专字

[2023]518Z0037），发表意见为： 

“福达股份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

大方面按照上述《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及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福达股份2022年度募集资金实际

存放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通过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交谈，查询了募集资金

专户，审阅了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对账单，查阅了公司《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专项报告》、会计师《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以及各项

业务和管理规章制度，从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募集资金的用途、募集资金的信息

披露情况等方面对其募集资金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及有效性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关责任人

对广西证监局《警示函》和上交所《监管警示》所述事项已进行切实有效的整改，

具体整改情况请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福达股

份关于广西证监局出具警示函警示事项的整改报告》。除上述事项外，2022年度福

达股份遵守了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有效执行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

专项使用，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

管理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亦不存在

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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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01,742.2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750.8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56,90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1,201.7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55.24%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如

有）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
(2)-(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项目

进度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4)＝
(2)/(1) 

新增 5,000 根船用发动机曲轴项目 是 45,400.00 - - - - -   - / 注 1、2 

桂林曲轴产品升级与智能化改造项目 否 16,800.00 16,800.00 16,800.00 - 17,053.54 253.54 101.51 100 1,927.64 否 注 3 

襄阳曲轴产品升级与智能化改造项目 是 6,000.00 1,000.00 1,000.00 - 1,271.76 271.76 127.18 - - / 注 4 

公司重型汽车离合器和乘用车离合器

升级改造项目 
是 7,500.00 5,500.00 5,500.00 16.86 5,825.76 325.76 105.92 100 -2,812.61 否 注 5 

福达锻造数字化及智能化锻造技术升

级项目 
否 8,000.00 8,000.00 8,000.00 - 8,469.31 469.31 105.87 100 1,651.85 否 注 6 

桂林齿轮客车齿轮与乘用车齿轮升级

改造项目 
否 7,300.00 7,300.00 7,300.00 197.76 7,817.82 517.82 107.09 100 -327.50 否 注 7 

补充流动资金 否 12,000.00 12,000.00 10,742.20  10,744.30 2.10 100.02 不适用 - / 否 

年产 40万件曲轴自动化生产线技术改

造项目 
否 - 25,000.00 25,000.00 400.39 25,095.70 95.70 100.38 100 - / 否 

大型曲轴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否 - 4,000.00 4,000.00 - 4,033.15 33.15 100.83 100 -491.40 否 注 8 

6K（6T）、6L、A15 曲轴生产线产能

提升技术改造项目 
否 - 5,000.00 5,000.00 - 5,037.89 37.89 100.76 100 569.46 否 注 9 

商用车曲轴生产线产能提升技术改造

项目 
否 - 9,000.00 9,000.00 - 9,047.96 47.96 100.53 100 1,022.73 否 注 10 

乘用车曲轴自动化生产线技术改造项

目（二期） 
否 - 9,400.00 9,400.00 5,135.87 6,804.60 -2,595.40 72.39 72 - / 否 

合计 — 103,000.00 103,000.00 101,742.20 5,750.88 101,201.79 -540.41 — — 1,540.1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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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注 1） 参见本报告书“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注 2） 参见本报告书“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期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参见本报告书“三、（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无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全部按照规定以活期存款、定期存单、协

议存款等形式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及其相关账户中。 

 

注 3：“桂林曲轴产品升级与智能化改造项目”2017、2018 年陆续完工并投产，2019 年该项目已全部投资完成并达产。2022 年实现利润总额与项目实施前一

完整年度 2015 年度相比，增加了 1,927.64 万元，与承诺效益尚有 1,148.761 万元差异，原因主要系该项目受市场环境变化影响较大，连续几年商用车市场产销

量持续下滑，导致商用车曲轴产品利润大幅下降，实际销售和效益不及预期。 

注 4：原募投项目“襄阳曲轴产品升级与智能化改造项目”的项目总投资额为 6,014.80 万元，原拟投入募集资金 6,000 万元。2017 年 3 月，为了提高募集资

金整体使用效率和投资收益水平，将该项目募集资金中 5,000 万元调整至“年产 40 万件曲轴自动化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同时暂缓该项目的执行，未计算实际

效益。 

注 5：“公司重型汽车离合器和乘用车离合器升级改造项目”2019年下半年完工达产，2022 年实现效益与承诺效益差异 4,449.69 万元，主要系公司商用车离

合器产品销量大幅下降，以及新产品市场开发进度未达到预期，另外，2022 年上半年离合器产品的原材料采购价格大幅上涨，相应产品毛利率下降。 

注 6：“福达锻造数字化及智能化锻造技术升级项目”2019年下半年完工达产，2022 年实现效益与承诺效益差异 466.08 万元，原因主要系原材料采购价格大

幅上涨，相应产品毛利率下降。 

注 7：“桂林齿轮客车齿轮与乘用车齿轮升级改造项目”2020年下半年完工达产，2022 年实现效益与承诺效益差异 1,563.02 万元，原因一方面系本年商用车

齿轮产品的销量大幅下降，另一方面 2022 年上半年齿轮产品的原材料采购价格大幅上涨，相应产品毛利率下降。 

注 8：“大型曲轴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2021年下半年完工达产，2022 年实现效益与承诺效益差异 2,550.29 万元，主要系公司目前生产线刚投入使用，产能

利用率较低，单位固定成本较高，公司尚处于亏损状态。 

注 9：“6K（6T）、6L、A15 曲轴生产线产能提升技术改造项目”2020 年底完成投产，2022 年实现效益与承诺效益差异 981.05 万元，主要系商用车曲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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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市场未达到预期，产能利用率不足。 

注 10：“商用车曲轴生产线产能提升技术改造项目” 2020 年底完成，2022 年实现效益与承诺效益差异 905.14 万元，主要系商用车曲轴产品市场未达到

预期，产能利用率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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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8,307.1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278.2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8,307.15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278.2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00.00%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如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项目

进度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4)＝
(2)/(1) 

大型曲轴精密锻造生产线项目 是 29,100.00 - - - - - - - - / 注 1 

新能源汽车电驱动系统高精密齿轮智

能制造建设项目（一期）  
否 - 28,307.15 28,307.15 6,278.27 6,278.27 -22,028.88 22.18 

2023 年 6 

月 

- / 否 

合计 — 29,100.00 28,307.15 28,307.15 6,278.27 6,278.27    -22,028.88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参见本报告书“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注 1) 参见本报告书“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期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参见本报告书“三、（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参见本报告书“三、（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全部按照规定以活期存款、定期存单、协

议存款等形式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及其相关账户中。 

 

 



 

 

附表 3：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项

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

总额 

截至期末

计划累计

投资金额
(1) 

本年度实

际投入金

额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
(2) 

投资进度

（%）
(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

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年产 40 万件曲轴自动化生产线

技术改造项目 

公司重型汽车离合器和乘

用车离合器升级改造项目 

25,000.00 25,000.00 400.39 
25,095.7

0 
100.38 2020 年 12 月 - / 否 

襄阳曲轴产品升级与智能

化改造项目 

新增 5000 根船用发动曲

轴项目 

乘用车曲轴自动化生产线

技术改造项目（二期） 

大型曲轴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新增 5,000 根船用发动机

曲轴项目 

4,000.00 4,000.00 - 4,033.15 100.83 2020 年 5 月 -544.12 否 否 

6K（6T）、6L、A15 曲轴生产线

产能提升技术改造项目 
5,000.00 5,000.00 - 5,037.89 100.76 2019 年 7 月 569.46 否 否 

商用车曲轴生产线产能提升技术

改造项目 
9,000.00 9,000.00 - 9,047.96 100.53 2020 年 5 月 

1,022.7

3 
是 否 

乘用车曲轴自动化生产线技术改

造项目（二期） 
9,400.00 9,400.00 5,135.87 6,804.60 72.39 2020 年 7 月 - / 否 

合计 
 

52,400.00 52,400.00 5,536.26 
50,019.3

0 
— — 

1,048.0

7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分具体募投项目） 
参见本报告书“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1、“年产 40 万件曲轴自动化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的主要原因系原计划生产的产品转型为比亚迪和宝马产品，需要对部分

生产线进行设备和工装调整，使得该项目的建设周期延长。 

2、“乘用车曲轴自动化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二期）”未达到计划进度的主要原因系以前年度国内乘用车产销量持续下降，公司原计划开

发的产品因客户市场下滑未能达到预期，公司本着审慎性原则，控制该项目的投资节奏，目前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和订单状况进行了产品

调整，该项目已重新启动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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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注：“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附表 3 补充说明：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已全部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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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2020 年度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 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

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截至期末计

划累计投资

金额(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实际累计投入

金额(2) 

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

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新能源汽车电驱动系统高精密齿

轮智能制造建设项目（一期） 

大型曲轴精密锻造

生产线项目 
 28,307.15   28,307.15  6,278.27 6,278.27 22.18 2023 年 6 月 — / 否 

 合计 —  28,307.15   28,307.15  6,278.27 6,278.27  —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募投项目) 参见本报告书“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